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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全國客家日
「1228還我母語日-全臺共下講客遊行」實施計畫
                                                         112.11.08
1、 計畫目的：
客家委員會自111年起將12月28日「還我母語運動日」訂定為全國客家日，「還我母語運動」不僅是客家族群甦醒的起點，也是臺灣母語運動接軌國際的重要里程碑，期望透過全國客家日「1228還我母語-全臺共下講客遊行」活動的辦理，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並鼓勵各族群一起參與，實踐臺灣多元族群社會。

2、 計畫主旨：
透過中央籌劃、地方執行之合作模式，聯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公所，結合創意與資源，共同辦理「全臺共下講客遊行」活動，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

3、 主辦單位：客家委員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公所。

4、 辦理地點：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轄內之主要街區或市集辦理。

5、 辦理期間：112年全國客家日12月28日（星期四）。

6、 辦理經費：
為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公所共同辦理，本會以「分攤經費」方式與各單位合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公所最低分攤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1萬元，本會最高分攤經費10萬元（分2期撥付，112年撥付6萬元，113年撥付4萬元）。
七、辦理內容：
（一）串聯辦理主軸及方向：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公所共同串連辦理「1228還我母語日-全臺共下講客遊行」活動，強調各族群一起參與，鼓勵全國民眾與各機關、學校、商店及其他公領域一起說客語，並以多元方式推動說客語。
（二）規劃內容：
1.籌組遊行隊伍：由在地機關、各級學校、社團、社區、在地青年及鄉親共同組成遊行隊伍，參與「𠊎講客」宣講遊行。
2.設計遊行路線：以各地人潮聚集、流動市集、傳統市場及重要樞紐等，較易聚集人潮及吸引民眾參與之區域及路線為主。
3.營造「𠊎講客」遊行意象：透過遊行參與者服裝、手持旗幟、創意裝扮及布置物等，遊行中亦可沿途播放客家音樂或客語歌曲，活絡氣氛、吸引民眾目光及增加曝光率，並邀請在地機關、學校及店家張貼「𠊎講客」標章（標章由本會語言發展處提供）。
4.在地頭人發動講客：各地活動中，邀請地方首長、民意代表、意見領袖、社團負責人及名人帶頭講客，並搭配大聲公進行「肥皂箱宣講」及簽署「一代人救轉客話」宣言，藉此提升活動號召力。
5.「𠊎講客」行銷宣傳：各單位自行錄製「𠊎講客」遊行影片，藉以發布社群推廣，呼應「一代人救轉客話」理念。
 
八、分攤經費項目：
（一）本案分攤經費項目包含場地及設備租借費、布置費、客家藝文表演及主持費、文宣設計印刷費、攝錄影費、活動保險費等項目。
（二）其他符合本活動內容，經本會認可者。

九、申請程序：
請於112年11月24日（星期五）前檢具申請表（如附表1）、計畫書一式2份（請雙面影印）及1份電子檔函送本會（計畫及申請表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hakka.gov.tw/表單下載區—「1228還我母語日-全臺共下講客遊行」實施計畫下載參考），並請以限時掛號、快捷或快遞寄至「242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18樓。客家委員會藝文傳播處」，並請務必於信封上註明「1228還我母語日-全臺共下講客遊行」計畫申請字樣，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聯絡人：藝文傳播處文化藝術科陳昶睿，電話02-8995-6988分機310，電子信箱：ha0491@mail.hakka.gov.tw。 

十、計畫書應載明下列要項：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目的與預期效益。
（三）計畫執行、主辦、協辦或贊助單位。
（四）計畫項目、內容及執行方法。
1.執行日期、時間、地點（地址/聯絡人）。
2.辦理方式：
應詳細說明「1228還我母語日-全臺共下講客遊行」及「大家共下來講客」辦理項目、內容流程、執行方法、內容重點與特色、安全維護措施及保險等。
（五）經費來源及概算應詳細說明。
（六）請檢附活動計畫申請表（格式如附表）。
※申請案件未依規定提出者，須於本會通知後3日內補正，未補正者退回其申請，致逾期者不予受理。

十一、審查機制：
由本會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必要時得徵詢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意見後核定分攤經費並函知各單位；審查期間原則為1個月，必要時得延長之。

十二、注意事項： 
（一）申請案須加蓋申請機關首長職章或機關印信，本會得依事實需要，邀請申請單位前來本會補充說明，或由本會前往實地會勘，申請單位不得拒絕。
（二）經核定之計畫不得擅自更改活動主軸、內容、時間、地點及場地，除天候及不可抗力之因素外，其他特殊原故須變更計畫，應於活動執行15天前，檢具計畫變更申請表、計畫變更差異對照表、變更前後計畫書及本會核定函影本函報本會備查，本會得酌減或取消分攤經費。
（三）計畫之委託執行請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各主辦單位就主題設計、製作文宣，並於相關文宣適當處放置「客家委員會共同辦理」字樣；本案之各項文宣及出版物應依預算法第62條之一規定，明確標示「廣告」字樣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五）本會綜合規劃處將於12月28日當天，擇定11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安排工作人員至遊行現場預錄畫面，並於客家貢獻獎頒獎典禮播放，共同呼應「一代人救轉客話」理念。
（六）「1228還我母語日-全臺共下講客遊行」實施計畫相關表件請逕至本會網站http://www.hakka.gov.tw/服務園地/表單下載/「1228還我母語日-全臺共下講客遊行」實施計畫）查詢及下載。
（七）為響應節能減碳，成果報告書請雙面列印，封面註明辦理單位與申請計畫名稱，內容至少應包含計畫名稱、辦理特色敘述、執行內容、預算數與實支數對照表、執行成效、參與人次、綜合檢討及建議、活動照片及其他相關資料等。
（八）本案分攤經費原則分2期撥付，第1期款於計畫執行前，檢附本核定函影本、收據正本、匯款戶名與銀行帳戶、期中執行報告書，請領60%分攤經費；第2期款請於活動結束後1個月，檢附本核定函影本、收據正本、匯款戶名與銀行帳戶及成果報告書，請領40%分攤經費。本案本會分攤經費之支出憑證若確無法分割，請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相關規定，將收據、支出機關分攤表送本會憑辦，上開支出憑證並請依照會計法、審計法等規定加強內部審核及妥為保管，備供查核。
（九）本活動分攤款請專款專用，如經費用途不符者，本會得要求改善或予以追繳國庫。

                                           附表
    112年全國客家日
「1228還我母語日-全臺共下講客遊行」
實施計畫申請表       
編號：               【由本會填寫】 
	一、計畫名稱：

	1.申請單位全銜：                                   
 地址：□□□□□

	2.申請案聯絡人：                  電話：（  ）              手機：
         傳真：（  ）             e-mail：

	3.計畫執行期間：


	4.計畫執行地點（詳細地址）：

	二、計畫內容摘要：



	三、民眾及社團參與規劃：



	四、預期效益：



	五、經費預算（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金額以新臺幣計）

	計畫
總經費
	
	其他中央機關補助或分攤
	

	自籌經費
	
	民間捐款
	
	其他
（含收費）
	

	申請客家委員會分攤金額：新臺幣            元整

	六、預期本計畫總參與人數：   　 人次 

	七、活動宣導計畫：（必填）


	機關首長職章或機關印信：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 （計畫名稱） 」活動計畫書
（申請客家委員會112年全國客家日「1228還我母語日-全臺共下講客遊行」實施計畫）
1、 計畫名稱：
2、 計畫目的：
3、 執行日期：「活動辦理日期僅限112年12月28日（星期四）當日）」
4、 執行地點：(基於維護參與民眾安全，辦理地點應擇交通便利之公共場所，並提供足夠使用活動空間，且符合公共安全標準之建物【含消防設施】) 
5、 活動內容：
（一）「1228還我母語日-全臺共下講客遊行」活動：用「一代人救轉客話」，以全臺共下講客遊行展現復振客語的決心，於1228還我母語日當天，在直轄市、各縣（市）政府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轄內之主要街區或市集辦理，搭配發放「𠊎講客」貼紙宣傳、以大聲公進行「肥皂箱宣講」及簽署「一代人救轉客話」宣言等方式舉辦「全臺共下講客遊行」，提倡「你講客，𠊎講客，大家共下來講客！」。
（二）「大家共下來講客」活動：於12月28日（星期四）當天上午，推廣全國各地民眾與各機關、學校、商店及其他公領域一起說客語，或以客語相互問候，推動客語流傳度。
6、 實施方法：(活動辦理地點、參與人員、宣傳方式等)
7、 經費來源：(是否向參與人員收費?各單位補助款及自籌款)
8、 經費概算表：(經費概算之編列應符合活動內容之執行)
9、 預期效益：
1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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